
封二 评论
2013年9月29日 星期日

编辑：娄士强 组版：继红

28日，沈阳市中院官方微博“沈
阳中院”就夏俊峰杀害城管一案发
布相关解释，回答了网民反映比较
集中的夏俊峰是否遭受殴打、其行
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问题。

的确，司法工作要以坚持“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受社
会舆论的左右，但这不意味着可以
对公众的声音置之不理。在活跃的
舆论环境中，司法机关应当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针对公众的质疑多做

些解释，这既能提升公众对司法的
信心，也能维护司法的权威。

最近这段时间，各地审理了几
起社会影响较大、舆论关注度较高
的案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法院在
审判之后，对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
进行了解释。最近，随着对夏俊峰的
死刑执行完毕，媒体和网络的各种
议论达到高峰。沈阳中院28日对夏
俊峰是否遭受殴打、是否构成正当
防卫等问题进行了回答，体现了对
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此前，李某某等
五人强奸案宣判时，法院也对舆论
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解释。

事实证明，媒体的迅猛发展活
跃了民主法治建设的舆论环境，这

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
近这段时间，人们明显感觉到新闻
报道中的“案子”多了，公开审理的

“王书金案”、“丁书苗案”、“龚爱爱
案”等，都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在讨
论案件的过程中，人们难免会产生
与判决结果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法
院必须面对的新情况。尽管法院判
决不应被舆论左右，但是，如果质疑
声得不到专业、权威的回应，各种误
解和猜测很可能在传播过程中不断
扩大影响，消解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司法机关在舆论面前的沉默，甚至
会让一些人对法治丧失信心。

看来，面对社会公众的议论和
质疑之声，法院也要多一些积极主

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曾在全
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
在新媒体环境下，各级法院要正确对
待民众通过媒体表达的意愿，在公布
司法信息的同时答疑解惑。从近期几
起开庭审理的案件来看，法院对审判
结果做解释，既回应了公众的质疑，也
提升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当然，法治建设是个长期的过
程，公众的法律水平也是逐步提高
的，随着舆论环境的进一步活跃，司
法机关必然面对更多的“挑战”。出于
对民众知情权的尊重，各级法院应当
不懈努力，积极回应民众对法院工作
的关切，把每一个案件、每一次判决
当成面向公众的法治教育课。

QILU EVENING NEWS

www.q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6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读者服务中心
96706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齐鲁读者热线

96706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提升司法公信需更多“答疑解惑”
尽管法院判决不应被舆论左右，但是，如果质疑声得不到专业、权威的回应，各种误解和猜测很可能在传播过

程中不断扩大影响，消解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司法机关在舆论面前的沉默，甚至会让一些人对法治丧失信心。

□苑广阔

金光灿灿，摇头摆尾，一条“河
豚”跃出水面——— 这个巨型雕塑是
扬中的新地标，也是第八届江苏园
博会的重要标志。网友质疑，投7000

万元巨资兴建这样一个地标值吗？(9

月28日《南方都市报》)

面对外界的质疑与非议，扬中
市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以河豚为形
建塔，意在呼吁公众保护长江生态
资源。保护长江生态资源没错，可
一定要花费数千万元巨资去建造
一个基本没有什么实用性，徒具观
赏价值的河豚雕塑吗？这么大数目
的一笔钱，如果能够把其投入到各
项民生工程中，是可以办很多实

事，产生很多实际效果的。
更何况，当中央于去年12月份

出台八项规定，倡导厉行节约，反对
铺张浪费和面子工程的时候，扬中
市的河豚雕塑项目还没有真正进入
施工建设阶段，在这个时候是完全
可以放弃这一形象工程的。令人遗
憾的是，八项规定没有阻止它，随后
的六项禁令，以及禁止政府机关新
建楼堂馆所等一系列的政令，也没
有阻止它。

于是，在园博会的开幕式上，
这只金光闪闪的“史上最贵河豚”
就横空出世了。只是，同样的一只

“河豚”，政府吃出了面子，官员吃
出了政绩，但是百姓却吃出了无
奈，吃出了心疼，也吃出了质疑与
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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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史上最贵河豚”吃出了什么味

《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出炉，其
中明确：拒绝给老幼病残孕让座，
经劝阻仍不改正的，驾驶员、乘务
员可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

拒给老幼让座将被赶下车，
立这样明显不正当的法，竟还有
不少支持者，让人看到了法治建
设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么多年
来，“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
律”观念的传播，并没有遏制住一
些地方政府将道德问题法律化的
亢奋冲动。

法律具有强制性，他们迷恋
立法，迷恋的其实不是对法律的
尊重，而是迷恋“强制”。而迷恋“强
制”实际上迷恋的是权力，闲不住
的权力之手总想强制干预每一个

问题，而不给市场自治和道德自
律留下空间。

比政府习惯将“道德问题法
律化”的冲动更可怕的是，这种行
为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民间很多人
支持政府这么做，动辄呼吁立法惩
罚不道德行为。所以，我们常看到
小偷被示众时，不仅无人制止，甚
至有人围着被示众的小偷打。嫌犯
被游街时，会有很多人拍手称快。
民间非理性、情绪化、反法律的思
维，与官方热衷权力出手的习惯一
拍即合，形成可怕的暴力。

真正的法治并不是什么事都
找法律，而是意识到法律的边界，
道德问题就应该交给道德裁决，
用道德方式去解决，法律问题才
应该纳入“法律帝国”。而眼中无
法的人一个表现就是，什么事都
诉诸立法。这种法，并不是真正的
法律，实质是权力的乱用。(摘自

《中国青年报》，作者曹林)

葛媒体视点

“道德问题法律化”

是一种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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